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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与离婚 
马太福音 5 章 31～32 节 

维保罗牧师 2004 年 6 月 27 日 

翻译：王兆丰 

 

马太福音 5 章 31～32 节：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

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原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取这被休

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让我们祷告： 

父神啊，求您使我们认真地聆听耶稣的话。我们求您赐下智慧，

使我们明白这些话的用意与其中的原则。父啊，求您藉着圣灵，使耶

稣所宣讲的信息影响我们的全人。愿我们在此信息、在传讲此信息的

主面前谦卑俯首，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配得一切颂赞与荣耀。阿们。 

在这里，耶稣继续教导人必须有那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马

太福音 5 章 20 节）。这正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与核心。“你们的

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进天国。”这句话理当引起

我们极大的注意，因为主在此指出了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 

我想再次强调，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外在行为数量上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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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他没有说：“你们若比法利赛人的行为多一些，就能得神喜悦。”

真正蒙神喜悦的，从来不是外在行为的多少，而是内里生命被改变的

结果。因此，耶稣的讲论不是要人更努力地行善，而是指出人心必须

经历更新与改变。 

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当法利赛人行善时，他们吹号张扬，为

要荣耀自己。问题不在于他们行善不够，而在于这些行为出于一颗不

信的心。使徒保罗清楚地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

14 章 23 节），这包括那些在人看来似乎是好事、善行的事。 

若要使人的行为蒙神接纳，圣经教导我们，惟有出于在基督里的

信心，才能被神悦纳。最重要的，是基督将祂的恩典临到我们。 

问题的答案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出自信心。当一个人因着神的恩

典呼求主名，当神将基督的义白白地算作他的义，这人以及他后来的

行为才会被神悦纳。否则，那不过是一场表演。弟兄姊妹们，我们必

须明白这一点：在我的任何行为被神接纳之前，我这个人必须先被神

接纳。而我能被接纳的唯一途径，是神因着祂的恩典，白白地将基督

的义赐给我、算作我的义。 

我能在神面前被接纳，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义，而是因着另一位的

义。这伟大的恩典在于：不仅我这个人被神接纳，连我的行为也被祂

接纳。基督洁净了一切，包括我和我的行为。离了基督的恩典，我们

就如同法利赛人，只是在表演而已。若非恩典临到，我们里面根本不

会生出讨神喜悦的愿望。 

我们所学习的，是耶稣指出那从信心里出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



人的义，并举出了六个例子。前两个例子来自十诫的第六诫和第七诫，

“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耶稣教导我们，仇恨与愤怒在神眼中

等同于谋杀；即使心中存有污秽的意念，也同样有罪。 

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外在没有杀人或犯奸淫，并不能使人

在神面前无罪。仅仅说“我从未杀过人”，在神面前是不够的。 

今天早晨，我们要从 31 和 32 节的经文中思想三点： 

第一，人的行为出自思想。前面提到的“恨”和“怒”，如今延

伸到外在的“行为”。 

第二，人常常倾向于扭曲圣经，以迎合自己的愿望。 

第三，什么才是合法的离婚。 

一、行为来自思想 

现在，耶稣开始论到人的外在行为，这行为正是出自他前面所提

及的内心罪念。坦白说，淫念正是导致离婚的根源。当我们为心中的

不洁找理由，并加以滋养，这些念头迟早会显露为外在的行为，那只

是时间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约束自己的思想与心意。若任凭这些意

念发展，最终必结出败坏的果子。 

举个例子：若我对邻居心怀怒气而不悔改，总有一天，这怒气会

转化为行动，甚至被我用宗教的理由合理化。我们在新闻或电影中常

看到，这样的怒气从小小的不满开始，最终导致悲剧，从心里的不悦，

发展为杀害邻居。 



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行为是“离婚”。当时，神的百姓已经为自己

制定出一套看似合理、甚至用圣经辩护的离婚制度。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 

二、扭曲圣经 

有句话说得好：“若你不断地歪解圣经，它就能被用来支持你想

证明的任何事。”毫无疑问，耶稣这里引用的是（申命记 24 章 1～4

节），讲到丈夫若发现妻子有“不洁”，可以写一份休书与她离婚。 

我要提醒大家，耶稣所针对的，不是外邦人，而是那些读圣经却

歪曲圣经的人。他不是对那些不信圣经的人说话。这段经文在旧约中

确实较难理解，因为圣经并没有明确说明“不洁”具体指什么。 

当时犹太教领袖对此存在分歧：希勒尔学派认为，男人可以因任

何理由休妻；而席迈学派则主张，只有在妻子严重违背婚约（例如奸

淫）时才可离婚。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普遍任意休妻，唯一的约

束只是“写休书”而已。 

在另一段经文中，耶稣解释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

条例给你们”（马可福音 10 章 5 节）。这解释并不详细，耶稣只是

指出这条律例背后的原因，人的心刚硬。有人甚至可能因此辩解说：

“我的心也硬啊。” 

约翰·加尔文认为，申命记中的这条律法只是民事规定，并非神

认可离婚，而是为了保护那些因丈夫心硬而受害的妻子。若加尔文的

解释正确，那么神设立这律法的目的，是保护受害者，而不是同意离



婚本身。 

加尔文这样写道：“他们错误地把这条本是为了敬虔与圣洁生活

的法则，当作了许可的法律。因为律法有时是为人设立，而非为神设

立。神在颁布属灵律法时，关注的不是人能做什么，而是人应该做什

么。” 

换言之，加尔文认为，神因人的心刚硬而设立“写休书”的规定，

是出于怜悯，为了保护受害的妻子。这并不意味着神认可离婚。就如

同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神答应了他们，并非因祂认同他们的要求，而

是出于容忍与管教。神迁就人的罪恶光景，并不代表祂认同人的罪。

希望弟兄姊妹都能明白这一点。 

我们知道，耶稣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祂没有时间浪费在那

些不真诚的人身上。那些人来找耶稣辩论，目的并不是要寻求真理，

而是想为自己的离婚找出理由。耶稣的回答非常直接：“无论你如何

理解这段经文，它都是为迁就那心硬之人而设立的。你是这样的人

吗？” 

许多人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但无论怎样，耶稣明确地宣告

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

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可福音 10

章 7～9 节） 

换句话说，无论你怎样解释申命记 24 章，它都不应被看作一条

允许离婚的借口，使婚姻能依某一方的任意而决定。丈夫和妻子应当



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婚姻在人看来是出于双方的爱情、意志、

决定与誓言，但圣经教导我们，从最高、最具权威的意义上说，使夫

妻结合的不是人，而是神。我听过无数人试图为离婚辩护，说：“那

时我们太年轻、不成熟，还没准备好，那是一个错误。”但让我告诉

你，在婚姻的事上，无论人怎样容易犯错，使夫妻联合在一起的是神

自己。人总能找出各样理由，就像我自己，结婚时已近四十岁，却仍

然有许多愚昧。然而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在讨论什么是合法的离婚理由之前，我们必须先记住基督所强调

的重点。稍后我们会谈到离婚的具体问题，但耶稣首先指出一个更大、

更重要的真理：人不可拿神的律法来作满足私欲的挡箭牌。 

在耶稣所举的前两个例子，杀人与奸淫中，人们忽略了诫命的深

意。祂指出，罪不只是外在的行为，更是心中的动机。同样，在这里，

人们也忽略了神设立婚约的根本目的。于是耶稣直接回到创世记，来

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婚姻。 

我们应当明白圣经的整体旨意。这一点非常有意思，耶稣完全可

以凭自己的权威直接解释，却选择带领人回到创世记。祂的意思是：

“让我们看看圣经如何论到婚姻，再看看你们所做的是否合乎真理。”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努力去理解神圣洁的设计与旨意，在所有的事

上，包括婚姻。我们要在态度与行为上都寻求荣耀神的名，即使这意

味着要付出个人的代价。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自然会用各种哲学来合

理化自己的欲望；但令人忧虑的是，即便是信徒，也常常扭曲信仰，

以迁就自私的心。这正是耶稣在此所强调的重点，在谈论婚姻与离婚

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点。祂关心的，是人提问的动机是否



出于信心。 

我在青少年牧会时，常听年轻人问：“我们可以走多远，才不算

违反规矩？”从一方面说，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困惑；但另一方面，我

们也应反思他们问题的出发点。真正该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行才

是荣耀神的？”你没有问这个问题，却问“可以走多远”，这正是问

题的核心所在：我们所关心的，究竟是神的旨意，还是自己的欲望？ 

经文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只是我告诉你

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

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耶稣这样说？看起来祂只提到了那被

休妻子的罪，说“娶她的人也是犯奸淫的”，那丈夫呢？我们马上会

讨论这点。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些法利赛人自欺欺人地以为，给妻子

一纸休书，就是在保护妻子的纯洁。耶稣却说：“不，你们正是把她

们推入罪中。”我们教会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大约十五年前，有人声

称自己离婚是“为妻子好”，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糟糕的丈夫。耶稣

所处的时代，这类想法很普遍。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时，不能以为提出离婚的一方就与罪无关。在

马太福音 19 章 9 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

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

了。” 

因此，无论如何，绝不能用圣经为离婚作正当辩解。离婚本身就

是罪。不是说配偶有问题、而你无辜；若你想离婚，你也有问题。如



今的统计数据表明，西方教会的离婚率与社会几乎相同，这说明教会

已经步上了法利赛人的后尘。我们像他们一样，轻看神的圣洁旨意，

试图为离婚寻找合法化的理由。不要忘记，这样的做法出于未蒙重生

的心。我们稍后会讨论合理的离婚理由，但如今，教会与社会同样

50%的离婚率，足以说明教会已失去了应有的果子。 

同时也不要忘记，神设立婚姻，是为了让人看见祂与教会之间那

神圣的关系（以弗所书 5 章）。神不是先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才想

到“让他们结婚做个好例子”。相反，祂设立婚姻，就是为了让我们

看见祂对我们的爱。当人不再尊重婚姻时，便在婚姻所象征的真理上

投下阴影。想象一下，在一个轻看婚姻的社会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

教导还有何意义？如果丈夫可以轻易抛弃妻子，那么这妻子该如何理

解基督与祂新妇之间的永恒之爱呢？ 

三、离婚的正当理由 

不过，耶稣确实给出了离婚的唯一理由，我们也该加以讨论。离

婚在当今社会已是极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看清楚。主耶

稣提到的离婚理由，是“淫乱”；此外，使徒保罗似乎提到另一种情

况，“离弃”也可成为离婚的理由（哥林多前书 7 章 15 节）。稍后

我会解释，实际上保罗并没有超越主的教导。 

原文中“淫乱”一词可指多种性不道德的行为。而“离弃”这一

概念也并无绝对定义。保罗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

去吧。”（注：和合本译作“离去”的一词，原文意为“离弃、疏

远”。）我们需要仔细讨论这些概念。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作者们对此问题作过深入研究。这份写

于 1648 年的信仰文件，由当时英国 121 位最杰出的神学家历时五年

完成，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信仰纲领之一，其中也探讨了离婚的问

题。虽然它的权威次于圣经，但这是众多敬虔学者的共识，我们不应

轻忽。让我们来看他们的结论：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二十四章第六条写道：“尽管人的败坏

本性倾向于拆散神所配合的婚姻，但离婚的唯一理由是一方犯奸淫或

故意遗弃；并且只有在教会或政府的调解均无效之后，方可进行离婚。

离婚手续必须依照正当程序公开办理，任何一方都不可凭自己的意愿

与判断私自处理。” 

这段话听上去可能有些文绉绉的，让我来稍加解释。简单地说，

只有奸淫和离弃才是合理解除婚约的理由。并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也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想法与判断来决定解除婚约是否合理。若

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或是配偶离弃了你，或是在外有了奸情，你应

当将此事报告给教会。你不能说：“我已经作了决定。”《信仰告白》

说此事要诉诸政府和教会。 

但我们生活的社会早已走向自由化，所谓“无需一方犯错亦可解

除婚约”（注：即美国许多州的“无过错离婚”法）已经表明，人们

对婚姻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政府实际上已放弃了在保护婚姻上的责

任。如今人若想离婚，只需付给律师一些钱就能解决，州政府并不会

过问。政府已经不再履行保护婚姻、维护家庭的职责。说实话，教会

在此事上也同样失职。 



然而，政府和教会都应负起责任，来判断离婚案是否合理。你们

明白问题所在吗？作为个人，你不应独自作出决定。你不能主观地宣

布说：“我是受害者，我被离弃了，所以我要离婚。”你应当把这件

事带到教会，将其摆在全体长老面前，让他们来判定事情是否属实。

这种做法对你有极大的益处。 

下面让我们来看，当你向教会报告后，这事应当如何处理。 

奸淫包括与非配偶发生各种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比方说，一个

人若与配偶以外的第三者手拉手、花前月下地漫步，也不可认为与奸

淫罪无关；这同样是违背婚约的行为。这样的人应被带到教会的长老

面前，长老们应当责备他或她违背婚约，呼召其认罪悔改。若拒不悔

改，就可定为犯了奸淫罪。 

即使犯了奸淫罪，若能修复关系、重新和好，仍然比离婚更好。

然而耶稣确实允许受害一方离婚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若受害一方已

饶恕对方并重归于好，这事就不能作为日后离婚的理由。 

“离弃”一词也包括多种情况。它不仅指地理上的离开。若丈夫

出差或服兵役，这不能算离弃。但若两人虽同居一室，却不再履行婚

约誓言，这仍属离弃行为。身在心不在，依然有离弃之嫌。那么，婚

姻双方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 

婚约的责任包括： 

① 妻子或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哥林多前书 7章 4

节）。若无理拒绝与配偶亲近，这可能是离弃行为的第一步。若因疾

病则另当别论。 



② 在婚约之下，丈夫有责任供应并看顾家庭（提摩太前书 5 章

8 节）。若不供应、不看顾，就是在离弃上又跨出了一步。 

③ 丈夫有责任保护妻子和家庭（以弗所书 5 章 25～29 节）。若

失责，同样属于离弃行为。受害一方也应将这些事带到教会长老面前。 

此外，关于离弃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倘若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

去吧”（7 章 15 节）。使徒保罗指出，信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不再

受约束。我认为，这意味着他或她可以重新结婚，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的教导也是如此。 

但若犯离弃的是信的一方，那又该如何呢？ 

首先，任何人都可以自称是信主的，那我们如何知道他（她）是

否真的信？基督徒有判断的原则，不是凭好人、温柔、善良这些表象，

也不仅仅是因为某人曾在布道会作过决志祷告或受过洗。我们无法看

见人心。事实上，有多少人祷告“邀请耶稣进入心里”，一年后就再

也不去教会了。 

耶稣给了我们辨别的方式。他在马太福音 18 章说，一个人若犯

了罪（在这里指离弃），先是一对一劝戒；若不听，就告诉长老或教

会的管理机构（这里的“教会”指的是教会治理层，而非全体会众）。

若仍不悔改，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也就是不信的。这就是我们

判断的准则。若有人对教会的纪律置若罔闻，在罪中顽固不悔改，他

（她）就被视为不信的。我们不能凭好恶决定信与不信；若离开耶稣

的话，我们没有资格论断。 



今天，大多数教会已不再执行教会纪律，因此每个人都在私下行

使“开除教籍”的权力。人常说：“我认为某某根本不是基督徒。”

这种个人判断的现象屡见不鲜，正因为教会在这件事上完全失责。 

第二，使徒保罗所说的与耶稣并不矛盾。耶稣说“除了奸淫”，

而保罗加上“离弃”。但我认为保罗并没有添加新的条件。因为一方

若犯奸淫，另一方往往会立刻离婚；而被离弃的一方则不同，对方实

际上已经破坏了婚约，所以保罗给了受害者自由，使他（她）不再继

续受伤害。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都是极其敏感的话题，许多地方都可以深入探

讨。这里我只是简要地提及。但我们不可误解耶稣所强调的核心：若

人试图歪曲神的话语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表明他不明白神国的真正

性质。整个登山宝训的核心就在此，你是在国度里，还是在国度外？

这些特征正是属神国之人的生命表现。 

这是一个恩典与慈爱的国度，是一个承认基督为君王的国度。我

们能进入这国度，全因恩典；我们的公民权不是靠德行赚取，而是基

督白白赐下的恩典与能力。神以恩典将我们带入他的国，又赐下公民

的身份，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他把自己的恩典和慈爱浇灌在我们

身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反射、彰显出这恩典与爱。这正是国度子民

所必然结出的果子。 

我们应当认识这新约、这国度。耶稣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

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

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



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 36 章 25～27

节）。 

这就是神的国度。神以恩典带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并赐下属天的

公民权，使我们归化为天国的子民。于是我们学习属天的语言，明白

属天的律法，被塑造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神收养

我们，领我们回家，养育我们，使我们成长。我们当祷告，求神不断

地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他的儿子。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啊，我们切切祈求，愿您使我们更深明白您带领我们进入这

国度的目的和意义。父啊，愿我们成为恩典与慈爱的出口，愿我们有

耐心，愿意牺牲。父啊，愿我们以您完美的律法为宝贵，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地遵行其全备的旨意。求您保守我们，不让我们歪曲您的

话来迎合自己的私欲。父啊，愿我们像大卫一样，看您的律法如金如

宝。感谢您将我们带入您的国度。 

父啊，愿我们永远赞美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实在配得一切荣

耀与颂赞。我们为您奇妙的作为献上感恩。 

我们奉救主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